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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MH/T 6013-1999《机场升降式高杆灯》，与MH/T 6013-1999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名称，原标准名称《机场升降式高杆灯》改为《机坪升降式高杆灯》； 

——修改了标准的高杆灯适用范围（见第 1章，1999版第 1章）； 

——修改了高杆灯的分类与型号（见第 3章，1999版第 3章）； 

——修改了高杆灯环境要求（见 4.1，1999版 4.1）； 

——修改了灯杆和灯盘设计要求（见 4.6.1.1，1999版 4.6.1.1）； 

——删除了不应使用的焊条的要求（见 1999版 4.6.3.1.2）； 

——修改了焊接质量的技术要求（见 4.6.3.2，1999版 4.6.3.2）； 

——修改了焊缝探伤的技术要求（见 4.6.3.4，1999版 4.6.3.4）； 

——修改了灯盘设置的技术要求（见 4.6.5.3，1999版 4.6.5.3）； 

——增加了高杆灯升降系统的技术要求（见 4.6.7.1、4.6.7.4）； 

——删除了灯杆可倾式高杆灯的技术内容（见 1999版 4.6.7.2）；  

——修改了卸载装置的技术要求（见 4.6.7.9，1999版 4.6.7.1.7）； 

——修改了热浸镀锌防腐处理的技术要求（见 4.6.8.2，1999版 4.6.8.1）； 

——删除了热铝喷涂防腐的技术要求（见 1999版 4.6.8.2）； 

——修改了配电箱的技术要求（见 4.6.9.1，1999版 4.6.9.1）； 

——修改了接地技术要求（见 4.6.9.2，1999版 4.6.9.2）； 

——增加了灯杆避雷针的技术要求（见 4.6.9.3.2～4.6.9.3.5）； 

——增加了电缆的性能要求（见 4.6.9.4.1）； 

——修改了对灯具的技术要求（见 4.6.9.5，1999版 4.6.9.5）； 

——修改了试验检验方法（见第 5章，1999版第 5章）； 

——修改了检验规则（见第 6章，1999版第 6章）；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批准立项。 

本标准由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希优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饶瑞斌、刘玉红、李敬、蒋瑞国、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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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坪升降式高杆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坪升降式高杆灯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

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民用机场机坪泛光照明升降式高杆灯（以下简称高杆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983  不锈钢焊条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237  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GB/T 4842  氩 

GB/T 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8 热强钢焊条 

GB/T 5293  埋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焊丝-焊剂组合分类要求 

GB/T 6052  工业液体二氧化碳 

GB 7000.1  灯具 第1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7  投光灯具安全要求 

GB/T 7256  民用机场灯具一般要求 

GB/T 8110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 

GB 8918  重要用途钢丝绳 

GB/T 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944  不锈钢丝绳 

GB/T 10085  圆柱蜗杆传动基本参数 

GB/T 10086  圆柱蜗杆、蜗轮术语及代号 

GB/T 10087  圆柱蜗杆基本齿廓 

GB/T 10088  圆柱蜗杆模数和直径 

GB/T 10089  圆柱蜗杆、蜗轮精度 

GB/T 11345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MH



MH/T 6013—2018 

2 

GB/T 12467.1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1部分：质量要求相应等级的选择准则 

GB/T 12467.2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2部分：完整质量要求 

GB/T 12467.3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3部分：一般质量要求 

GB/T 12467.4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4部分：基本质量要求 

GB/T 12467.5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5部分：满足质量要求应依据的标准文件 

GB/T 12470  埋弧焊用低合金钢焊丝和焊剂 

GB/T 1391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14846  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尺寸偏差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35  高耸结构设计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0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61  钢结构焊接规范 

MH 5001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MH/T 6108  民用机场机坪泛光照明技术要求 

3 产品分类和型号 

3.1 产品分类 

高杆灯按卷扬机构的卷筒数量可分为：单卷筒式、双卷筒式、和三卷筒式。 

3.2 产品型号  

高杆灯产品型号按以下规定命名:  

                      -                              

                                           光源类型（H 气体放电灯/L LED灯）  

                                           功率（kW） 

                                           照明方式（A 单侧照明/B 双侧照明/C 圆周照明）  

                                           标称高度（m） 

                                           卷筒数量（1/2/3） 

                                           升降式高杆灯（GS）                                                

示例：标称高度 25 m 的单卷筒升降式高杆灯，安装灯具为气体放电灯，灯具总功率 7 kW，单侧照明。表示为：

GS1-25A7H 。 

4 要求  

4.1 环境要求  

4.1.1 高杆灯应能在下列环境中长期运行： 

a) 环境温度为-40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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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c) 暴露于腐蚀性的盐雾中； 

d) 暴露于风、雪、冰和雨水中； 

e) 暴露于太阳辐射中。 

4.1.2 高杆灯应能耐受当地可能出现的大风和地震。  

4.1.3 高杆灯应能耐受航空器尾气的吹袭。 

4.1.4 高杆灯的强度和刚度应能耐受结冰、结露和雪压的影响。 

4.2 设计要求  

高杆灯的设计应充分地考虑安全、可靠、经久耐用和维护方便。  

4.3 加工制造  

    高杆灯的加工制造应符合已通过适当审批程序的设计图纸和有关的工艺规范。  

4.4 耐腐蚀  

    高杆灯的所有零部件内外金属表面均应进行防腐处理或采用具有耐腐蚀性能的材料。  

4.5 器材  

    制造高杆灯的金属材料、焊接材料、紧固件、电器和灯具等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并有合格证。  

4.6 技术要求  

4.6.1 强度和刚度  

4.6.1.1 灯杆和灯盘的强度和刚度应能承受其自重、风力、垂直度误差引起的弯矩，并符合 GB 50009、

GB 50011、GB 50017和 GB 50135的要求。  

4.6.1.2 高杆灯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  

4.6.1.3 高杆灯的结构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4.6.1.4 高杆灯的结构构件应按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进行设计。 

4.6.1.5 应对高杆灯进行结构设计计算。计算灯杆强度和刚度时，基本风压应按 GB 50009的规定取值，

并考虑风荷载体形系数、风压高度变化系数、风振系数和横断面尺寸形状以及灯具和灯盘的迎风面积等

因素。应提供结构设计计算书。 

4.6.1.6 山区、偏僻地区、沿海海面和海岛的基本风压应按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4.6.1.7 在地震地区使用的高杆灯应按 GB 50011的规定校核结构的可靠性。 

4.6.2 金属材料  

4.6.2.1 高杆灯杆体和灯盘等的材质采用的碳素结构钢应符合 GB/T 700的规定。采用的低合金结构钢

应符合 GB/T 1591的规定；采用的不锈钢应符合 GB/T 3280、GB/T 4237的规定。采用的铝合金应符合

GB/T 14846的规定；高杆灯杆体不应采用沸腾钢。 

4.6.2.2 金属材料应具备质量检验报告单，其结果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应提供灯杆材料的质

量证明书。  

4.6.2.3 结构用金属材料不应有影响其机械性能的裂纹、分层、重皮、夹渣等缺陷，麻点或划痕的深

度应不大于厚度负公差的 1/2，且应不大于 0.5 mm。 

4.6.3 焊接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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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1 焊接材料  

4.6.3.1.1 采用焊条电弧焊时，不同金属材料的焊接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焊条应符合的标准 

序 号 待焊接的金属材料 焊条应符合的标准 

1 碳素结构钢 GB/T 5117 

2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5118 

3 不锈钢 GB/T 983 

4.6.3.1.2 采用不同的焊接方法，焊丝焊剂和气体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不同焊接方法的焊丝焊剂和气体应符合的标准 

序 号 焊接方法 待焊接的金属材料 焊丝焊剂应符合标准 氩气 二氧化碳 

1 埋弧自动焊 
碳素结构钢 GB/T 5293 — —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2470 — — 

2 气体保护焊 — GB/T 8110 GB/T 4842 GB/T 6052 

4.6.3.2 焊接质量  

4.6.3.2.1 焊接质量应符合 GB/T 12467.1、GB/T 12467.2、GB/T 12467.3、GB/T 12467.4和 GB/T 12467.5

的要求。  

4.6.3.2.2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 GB 50661的规定。焊缝外形应均匀、成型较好、焊道与焊道、焊缝与

基本金属间圆滑过渡无虚焊，焊渣和飞溅物应清理干净。 

4.6.3.2.3 焊缝及热影响区不应有裂纹、未焊满、未熔合、焊瘤、气孔、弧坑和夹渣等缺陷。表面咬

边深度应不大于 0.5 mm，咬边总长度不得超过焊缝两侧长度的 10％。 

4.6.3.2.4 焊缝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应符合 GB 50661的规定。 

4.6.3.2.5 多节杆体拼接，应在热浸镀锌前插接后进行焊接。 

4.6.3.2.6 多边形灯杆插接处的内侧应进行焊缝补强，补强长度应不小于管径较大的杆口直径的 1.5倍。  

4.6.3.3 焊后处理  

4.6.3.3.1 在圆梢杆焊接完毕后应将焊缝铲平磨光。对多边形灯杆应将插接处内插管外焊缝铲平磨光。  

4.6.3.3.2 焊接后的杆身弯曲变形时，可以矫正。矫正后的杆体直线度和截面圆度应符合 4.6.4.3和

4.6.4.2 的要求。  

4.6.3.4 探伤要求  

设计要求全焊透的一、二级焊缝应进行探伤检验。焊缝探伤时，应按照GB/T 3323 、GB/T 11345

和GB 50205中检验方法和评定标准进行，表面探伤合格率应大于95%。 

4.6.4 灯杆  

4.6.4.1 灯杆可以是圆形拔梢杆或多边形拔梢杆。  

4.6.4.2 圆形拔梢杆的截面圆度误差应不大于 0.3％，截面周长不应有负误差。多边形拔梢杆的截面

各内角偏差应在±1.5°范围内，边长误差应不大于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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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3 灯杆每 10 m长轴线测量的直线度误差应不大于 0.05％，灯杆全长直线度误差应不大于 0.1％。  

4.6.4.4 灯杆壁厚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多边形灯杆的插接长度应不小于插接处外接圆直径的 1.5倍。  

4.6.4.5 灯杆下部维修门口的尺寸应足以接近和观察内部机件，但不应过大，并应配有防风雨可加锁

的门。门口的周边应加强、四角应呈圆弧形。  

4.6.4.6 灯杆组装后的垂直度误差应不大于 0.3％。 

4.6.5 灯盘  

4.6.5.1 灯盘的大小应与高杆灯的安装高度相协调。高杆灯的设计应保证灯盘上最多能容纳的灯具数

量符合用户要求。  

4.6.5.2 灯盘结构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可拆卸的小零部件应尽可能地少，结构宜分成 2瓣～3瓣，

以便利运输和在灯杆竖立后拼装或拆卸。  

4.6.5.3 灯盘上应设置防止灯盘升降过程中与灯杆发生碰撞的装置，该装置应能防止在升降过程中夹

杆止动，装置中与杆体接触部位应设橡胶或塑料滚轮或衬垫，以防止损伤灯杆外表的涂覆层。   

4.6.6 杆顶装置  

4.6.6.1 杆顶装置应包括雨帽、滑轮组、灯盘限位装置、导向架等与灯盘电缆和钢丝绳有关的装置。

杆顶装置应牢靠地固定在杆顶并设有防止其移位或旋转的锁定装置。  

4.6.6.2 采用的滑轮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配有封闭式的免维护轴承。滑轮的直径和滑槽的尺寸应与

电缆或钢丝绳的外径和允许的弯曲半径相适应，使其不致损伤电缆或钢丝绳。  

4.6.6.3 滑轮的支架应牢固的焊接在滑轮组的底板上，滑轮轴应采用不锈钢材质并用挡圈固定在滑轮

支架上。  

4.6.6.4 在电缆或钢丝绳进出滑轮处，应设有导向装置，使电缆或钢丝绳在拉紧或松弛状态均不致脱

出滑轮或发生缠绞。  

4.6.7 升降系统和安全保护装置  

4.6.7.1 升降系统应通过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或专业安全认证机构的安全认证。 

4.6.7.2 升降系统所使用的钢丝绳应符合 GB/T 8918和 GB/T 9944的要求。 

4.6.7.3 高杆灯应能在灯杆竖立后无需将灯杆放倒或使用高架平台即能更换或检查钢丝绳和电缆。  

4.6.7.4 升降系统可采用单卷筒、双卷筒或三卷筒卷扬升降系统。 

4.6.7.5 升降系统采用单根钢丝绳作主绳时，钢丝绳的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8；升降系统采用两根

或三根钢丝绳作主绳时，单根钢丝绳的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 6。  

4.6.7.6 升降系统采用单根钢丝绳作主绳时，应设置防止灯盘发生意外坠落的制动装置；采用两根或

三根钢丝绳作主绳时，宜设置防止灯盘发生意外坠落的制动装置。 

4.6.7.7 升降系统应设电气的和机械的限位装置，防止灯盘在上升时越过预定的工作位置。机械限位

装置应能承受灯盘的压力。  

4.6.7.8 升降系统应具备电动、手动两种功能。电动时，灯盘的平均升降速度宜不大于 5 m/min；手

动时，操作应轻便灵活。升降系统应能在至少 5 m以外实行操作，操作按钮应采用不自保持的控制方式。  

4.6.7.9 采用单根主钢丝绳的升降系统宜设有自动卸载装置，使钢丝绳在灯盘升至工作位置后卸载，

卸载装置应喷涂红色或其它明显设置，以便地面操作人员能容易观察灯盘的卸载状态。当采用两根或两

根以上钢丝绳作主绳并设有防止钢丝绳意外地滑动造成灯盘下滑的锁定装置时，允许钢丝绳保持在负载

状态。  

4.6.7.10 应设法保护钢丝绳和电缆，使其在升降过程中不发生缠绞，也不与任何物件碰撞或受损。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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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11 升降系统应装有防止灯盘下降过程中惯性溜车的装置；还应装有在提升灯盘出现过载时能自

动打滑的过扭矩保护装置。  

4.6.7.12 升降系统的卷扬机件应能通过灯杆上的维修门口拆除和重新装上，其上方应设有防尘罩。卷

扬机的减速器箱应整体封闭，无外露齿轮。  

4.6.7.13 升降系统的卷扬机件应能在各种正常操作中随时自动地保持在其当时的状态而不受突然断

电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只有在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才可解除止动功能。 

4.6.7.14 钢丝绳卷筒的设计应保证在升降灯盘时钢丝绳能够整齐有序地排列到卷筒上，不应有多圈重

叠、挤压卷筒边板或挤入下一层等不规则现象，应具有防钢丝绳滑出卷筒的装置。钢丝绳末端在卷筒上

的固定方式和角度应保证钢丝绳能够整齐又紧密地缠绕在卷筒上而不使钢丝绳过度弯曲。钢丝绳按照操

作需要放出最多时，在卷筒上还应至少剩余四圈。卷筒的布置应能在运行中通过灯杆上的维修门口查看

钢丝绳末端的情况，而无需拆卸升降系统的主要部件。  

4.6.7.15 升降系统的蜗轮蜗杆减速器应能自动润滑。油箱应有可打开的盖和放油孔供观察减速器和换

油之用。如果润滑油需要在现场加注，则在出厂前齿轮上应涂上一层以后无需清除掉的防锈蚀油脂。  

4.6.7.16 蜗杆、蜗轮的设计和加工精度应符合 GB/T 10086和 GB/T 10089的规定，蜗杆的设计和加工

精度还应符合 GB/T 10085、GB/T 10087和 GB/T 10088的规定。    

4.6.8 防腐处理 

4.6.8.1 一般要求 

高杆灯的黑色金属部件应采用热浸镀锌进行防腐处理。根据需要还可再进行涂漆或喷塑工艺处理。

铝材部件应采用表面钝化防腐处理。 

4.6.8.2 热浸镀锌防腐  

4.6.8.2.1 热浸镀锌应符合 GB/T 13912的规定。当镀件钢板厚度小于 3 mm时，镀锌层平均厚度应不

小于 55 µm。当镀件钢板厚度在 3 mm～6 mm时，镀锌层平均厚度应不小于 70 µm。当镀件钢板厚度不

小于 6 mm时，镀锌层平均厚度应不小于 85 µm。 

4.6.8.2.2 热浸镀锌件的锌层应均匀并与金属本体结合牢固。 

4.6.8.2.3 浸锌完毕应进行钝化处理。 

4.6.8.2.4 热浸镀锌层表面应平滑，无滴瘤、粗糙和锌刺，无起皮、漏镀和残留的溶剂渣，在可能影

响热浸镀锌工件的使用或耐腐蚀性能的部位不应有锌瘤和锌渣。 

4.6.8.3 涂漆工艺 

4.6.8.3.1 涂漆应在温度为 5 ℃～38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的环境中进行。雨天或构件上结露时不

应作业。涂漆后 4 h内不应受雨淋。  

4.6.8.3.2 底漆厚度应不小于 40 µm，涂完面漆后总厚度应为 125 µm～175 µm；漆膜应光滑均匀，不

应有漆泡或漆液流挂或褶皱。  

4.6.8.3.3 使用的底漆和面漆应按设计选用，并有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前应对油漆作抽样检查。 

4.6.9 电器设备  

4.6.9.1 配电箱     

4.6.9.1.1 配电箱的箱体应符合 GB/T 3797的规定，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 

4.6.9.1.2 配电箱内应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电器安装和布线应符合 GB/T 3797的规定，并满足该标准

关于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和绝缘电阻与介电强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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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3 箱内应设维护照明和升降机具用的插座。 

4.6.9.1.4 配电箱的电气接线图应永久性地固定在箱盖内面。 

4.6.9.1.5 配电箱应按 GB/T 3797的规定接地。   

4.6.9.1.6 配电箱所有可见电气触头均应采用固体薄膜保护剂涂层。 

4.6.9.1.7 配电箱里应设有照明控制装置。 

4.6.9.2 接地  

高杆灯的所有裸露金属部件应具有可靠的接地连接并设置接地断接卡，接地电阻小于10 Ω。  

4.6.9.3 避雷针   

4.6.9.3.1 灯杆应设置避雷针，利用灯杆本身或专用避雷线作为引下线接至接地断接卡。 

4.6.9.3.2 避雷针宜采用直径不小于φ25热镀锌圆钢或热镀锌钢管制作。 

4.6.9.3.3 灯杆杆体或专用避雷线用作避雷针的引下线。 

4.6.9.3.4 避雷针与引下线之间的连接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4.6.9.3.5 避雷针的避雷覆盖应确保灯具在其保护范围内。 

4.6.9.4 电缆  

4.6.9.4.1 高杆灯的使用电缆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宜采用耐高温、高湿和阻燃的电缆。 

4.6.9.4.2 从灯杆配电箱至灯盘分线端子箱应采用分组供电。  

4.6.9.4.3 灯杆内部的电源线和控制线均应采用有护套的多股铜芯软电缆，电缆的数量和芯线截面除

应保证自配电箱至灯具的电压损失不超过额定电压的 0.5%外，灯全部接通时，通过电缆的电流应不超

过电缆额定载流量的 70%。  

4.6.9.4.4 所有线缆在保护管或灯杆内不应有接头。  

4.6.9.4.5 应采取措施不让电缆与其它部件如钢丝绳等发生磨擦，并使电缆承受的应力不超过允许值。

灯杆内线缆各支持点间的距离和弯曲半径应符合 GB 50168的规定。  

4.6.9.5 灯具   

4.6.9.5.1 灯具应符合 GB 7000.1和 GB 7000.7 的规定。  

4.6.9.5.2 灯具和端子箱等辅助器件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65，并有防腐蚀涂覆层。灯具应采用

防腐蚀铝合金外壳，光学腔与电气箱分置，配套电器应置于单独的电器箱内。 

4.6.9.5.3 灯具效率、功率因数、光源色温和一般显色指数等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 MH/T 6108的要求。 

4.6.9.5.4 灯具的防触电型式应达到 GB 7000.1规定的Ⅰ类。 

4.6.9.5.5 灯具的涂层应符合 4.6.8.3的规定。 

4.6.9.5.6 高杆灯顶部应按 MH 5001规定设置航空障碍灯。航空障碍灯应具有有效期内的中国民用航

空局通告。 

4.6.9.6 灯杆固定和基础  

应用法兰盘和螺栓将灯杆固定在混凝土基础上。制造厂应提供基础的材料形式、尺寸、所需的地基

承载力及基础设计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和地脚螺栓的规格、数量及分布形状尺寸。  

5 试验检验方法  

5.1 外观检查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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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检查高杆灯的结构设计计算书、说明书是否齐全完整。 

5.1.2 检查铭牌和接地标志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并完整清晰。  

5.1.3 检查焊接和涂层质量是否符合 4.6.3.2和 4.6.8的要求；检查焊缝的超声波或 X射线探伤检验

报告是否齐全。  

5.1.4 检查 4.5和 4.6.8.6要求的各种器材的合格证件、4.6.9.5.1要求的灯具检测测试报告、4.6.2.2

要求的质量检验报告和 4.6.7.1要求的升降系统的安全认证证书是否齐全。  

5.1.5 检查电线电缆进出配电箱处是否卡紧并接到接线端子上。  

5.1.6 检查可见的镀锌层或涂层是否外观均匀而无漏镀、漏涂、脱皮、裂纹等缺陷。  

5.1.7 用直尺和卡尺检查灯杆上距离为 1/4杆长的 5处的圆度误差和截面周长是否符合 4.6.4.2规定。  

5.1.8 用吊线和钢尺或其它仪器测量灯杆的直线度是否符合 4.6.4.3的规定。  

5.1.9 检查配电箱的接线是否与接线图相符；检查所有开关是否工作正常，器件安装和布线是否牢固

并符合 4.6.9.1.2的规定。  

5.1.10 检查灯杆的维修门口是否符合 4.6.4.5的规定以及门口的门是否灵活严密。 

5.1.11 检查钢丝绳和电缆的检测报告是否分别符合 4.6.7.2和 4.6.9.4的要求。 

5.2 升降试验  

按照产品说明书将组装好的高杆灯升降各四次，其中一次由人力手动进行，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升降平稳自如无卡阻、无晃动、灯盘上升到位后自动卸载装置按 4.6.7.9要求正确动作，降低

灯盘时灯盘能与卸载装置平稳脱离；  

b) 钢丝绳不卡、不撞、不转动； 

c) 无异常声响； 

d) 所有紧固件及连接部件无松动； 

e) 无任何异常发热情况； 

f) 在每一次升或降过程中，将升降机具的电源中断或将人力驱动的摇把松手一次，灯盘应停住不动； 

g) 钢丝绳按 4.6.7.14要求整齐有序地缠到卷筒上，并在灯盘降至最低点时卷筒上至少还剩下四圈。 

5.3 防止灯盘意外坠落制动装置试验  

   此项试验仅对用单根钢丝绳作主绳的高杆灯进行一次。灯盘正在被提升时将主钢丝绳切断，制动装

置应及时动作，灯盘落坠距离不应超过3 m，并且不应有零部件坠落。  

5.4 焊缝质量试验  

   按50%对焊缝进行抽样，采用超声波或射线探伤法进行检测，应符合4.6.3.2和4.6.3.4的规定。  

5.5 防腐蚀喷镀质量试验  

    用测厚仪抽测 20 处镀锌层或涂层的厚度，应符合 4.6.8.2.1或 4.6.8.3.2的规定。  

5.6 灯杆对水平面的垂直度检验  

   在高杆灯竖立完成后，用经纬仪检验灯杆对水平面的垂直度，应符合4.6.4.6的规定。  

5.7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测定  

   检查灯具和配电箱内不等电位的外露导体之间以及带电外露导体与不带电金属零部件或接地部件

之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符合GB/T 3797和GB/T 725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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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电气绝缘性能测试  

    按 GB/T 3797的要求对灯具和配电箱进行测试，应符合 GB/T 3797的规定。  

5.9 灯具性能试验 

    高杆灯用灯具应按 GB 7000.1、GB 7000.7 对高杆灯用灯具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 4.6.9.5.1的规

定。  

5.10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按 GB/T 4208的规定对灯具和配电箱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 4.6.9.5.2和 4.6.9.1.1的规定。  

5.11 通电试验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接通电源，然后逐一开、关每一路灯具的开关，检查有无异常现象发生和与开

关对应的灯具是否作出正确的反应。如果高杆灯准备进行遥控，则应按照产品说明书接通遥控电源，从

遥控点实行遥控开、关灯具。每一操作应重复各五次，每次均符合要求为合格。  

5.12 涂层的划格试验 

应按 GB/T 9286的规定进行涂层的划格试验，试验结果应达到 GB/T 9286中检查结果分级表里的 1级。 

6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见表3。  

表3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本标准章条号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检查 Δ Δ 

4.5、4.6.1、4.6.2.2、4.6.3.2、

4.6.3.4、4.6.4.2、4.6.4.3、4.6.4.5、

4.6.5.9.1、4.6.8、4.6.7.1、4.6.7.2、

4.6.9.1.2、4.6.9.4 

5.1 

2 升降试验 Δ Δ 4.6.7.9、4.6.7.14 5.2 

3 防止灯盘意外坠落装置试验 — Δ 4.6.7.6 5.3 

4 焊缝质量试验 — Δ 4.6.3.2、4.6.3.4 5.4 

5 防腐蚀喷镀试验 Δ Δ 4.6.8.2.1、4.6.8.3.2 5.5 

6 灯杆对地面的垂直度检验 — Δ 4.6.4.6 5.6 

7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测定 — Δ 4.6.9.1.2 5.7 

8 电气绝缘性能测试 Δ Δ 5.8 5.8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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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本标准章条号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9 灯具性能试验 — Δ 4.6.9.5.1 5.9 

10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 Δ 4.6.9.1.1、4.6.9.5.2 5.10 

11 通电试验 Δ Δ 5.11 5.11 

12 涂层的划格试验 — Δ 5.12 5.12 

注：“Δ”表示包括该项目，“—”表示不包括该项目 

7 说明书  

    每一批交货的每一类型的高杆灯应附有三本详细的说明书，说明以下事项： 

——灯杆的标称高度和质量；  

——灯盘的形状、尺寸、质量和容许安装的灯具的数量及质量； 

——灯具的型号及其使用的光源的型号、功率、功率因数以及配套电器的型号和生产厂名、地址；  

——灯杆能承受的最大风速、最大的灯盘总质量、最大弯矩、总迎风面积、最大倾覆力矩和灯杆根

部的水平剪力；  

——高杆灯的安装条件、步骤，特别是灯盘或灯杆的升降操作步骤及安全注意事项，底座法兰盘的

地脚螺栓的型号和数量；  

——灯具光轴的方位角和下俯角的调整方法；  

——6.10 提出的基础设计所需要的全部数据或建议的典型的基础设计方案(可按不同的土壤承压

力或土壤类别和地区提出几种方案)；  

——配套供应的升降机具的性能说明，包括需用的电源的相数、电压、功率和功率因数；电动机的

型号和转速； 

——建议的维护周期和项目，包括定期更换的零部件名称； 

——卷扬机件和升降机具使用的润滑油品的牌号；  

——配套供应的备品和工具的型号和数量；  

——完整的零件表，包括名称、型号和数量；如为外购件则需加注生产厂名和联系方式；  

——接线图；  

——运输和搬运注意事项；  

——对控制线和控制电源的要求。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 铭牌 

应在灯杆的显著位置上安装永久性的铭牌，内容包括：  

——产品名称、型号；  

——电源电压、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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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型号、功率、数量；  

——灯杆高度；  

——高杆灯的设计风速；  

——产品出厂编号和出厂日期；  

——制造厂名或商标。  

8.2 包装  

8.2.1 高杆灯应妥善包装并按 GB/T 191的规定标识。 

8.2.2 高杆灯应采用分体包装，灯具、电缆及重要构件应采用木箱或纸箱包装，灯杆可用简易局部包

装，均应符合有关标准。  

8.2.3 包装件内应附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8.3 运输  

8.3.1 高杆灯应妥善运输并按 GB/T 191的规定标识。 

8.3.2 高杆灯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变形措施，不应受强烈撞击。  

8.3.3 灯杆宜分段运抵现场，在现场进行组装。  

8.4 储存  

高杆灯应妥善储存并按GB/T 191的规定标识。 

高杆灯的所有零部件应储存在通风良好的库房内妥善保管，并采取防变形措施，不应露天存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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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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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分类
	产品型号

	要求
	环境要求
	高杆灯应能在下列环境中长期运行：
	高杆灯应能耐受当地可能出现的大风和地震。
	高杆灯应能耐受航空器尾气的吹袭。
	高杆灯的强度和刚度应能耐受结冰、结露和雪压的影响。

	设计要求
	加工制造
	耐腐蚀
	器材
	技术要求
	强度和刚度
	灯杆和灯盘的强度和刚度应能承受其自重、风力、垂直度误差引起的弯矩，并符合GB 50009、GB 50011、GB 50017和GB 50135的要求。
	高杆灯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
	高杆灯的结构设计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高杆灯的结构构件应按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和偶然组合进行设计。
	应对高杆灯进行结构设计计算。计算灯杆强度和刚度时，基本风压应按GB 50009的规定取值，并考虑风荷载体形系数、风压高度变化系数、风振系数和横断面尺寸形状以及灯具和灯盘的迎风面积等因素。应提供结构设计计算书。
	山区、偏僻地区、沿海海面和海岛的基本风压应按规定乘以调整系数。
	在地震地区使用的高杆灯应按GB 50011的规定校核结构的可靠性。

	金属材料
	高杆灯杆体和灯盘等的材质采用的碳素结构钢应符合GB/T 700的规定。采用的低合金结构钢应符合GB/T 1591的规定；采用的不锈钢应符合GB/T 3280、GB/T 4237的规定。采用的铝合金应符合GB/T 14846的规定；高杆灯杆体不应采用沸腾钢。
	金属材料应具备质量检验报告单，其结果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应提供灯杆材料的质量证明书。
	结构用金属材料不应有影响其机械性能的裂纹、分层、重皮、夹渣等缺陷，麻点或划痕的深度应不大于厚度负公差的1/2，且应不大于0.5 mm。

	焊接
	焊接材料
	采用焊条电弧焊时，不同金属材料的焊接应符合表1的规定。
	采用不同的焊接方法，焊丝焊剂和气体应符合表2的规定。

	焊接质量
	焊接质量应符合GB/T 12467.1、GB/T 12467.2、GB/T 12467.3、GB/T 12467.4和GB/T 12467.5的要求。
	焊缝外观质量应符合GB 50661的规定。焊缝外形应均匀、成型较好、焊道与焊道、焊缝与基本金属间圆滑过渡无虚焊，焊渣和飞溅物应清理干净。
	焊缝及热影响区不应有裂纹、未焊满、未熔合、焊瘤、气孔、弧坑和夹渣等缺陷。表面咬边深度应不大于0.5 mm，咬边总长度不得超过焊缝两侧长度的10％。
	焊缝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应符合GB 50661的规定。
	多节杆体拼接，应在热浸镀锌前插接后进行焊接。
	多边形灯杆插接处的内侧应进行焊缝补强，补强长度应不小于管径较大的杆口直径的1.5倍。

	焊后处理
	在圆梢杆焊接完毕后应将焊缝铲平磨光。对多边形灯杆应将插接处内插管外焊缝铲平磨光。
	焊接后的杆身弯曲变形时，可以矫正。矫正后的杆体直线度和截面圆度应符合4.6.4.3和4.6.4.2的要求。

	探伤要求

	灯杆
	灯杆可以是圆形拔梢杆或多边形拔梢杆。
	圆形拔梢杆的截面圆度误差应不大于0.3％，截面周长不应有负误差。多边形拔梢杆的截面各内角偏差应在±1.5 范围内，边长误差应不大于2 mm。
	灯杆每10 m长轴线测量的直线度误差应不大于0.05％，灯杆全长直线度误差应不大于0.1％。
	灯杆壁厚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多边形灯杆的插接长度应不小于插接处外接圆直径的1.5倍。
	灯杆下部维修门口的尺寸应足以接近和观察内部机件，但不应过大，并应配有防风雨可加锁的门。门口的周边应加强、四角应呈圆弧形。
	灯杆组装后的垂直度误差应不大于0.3％。

	灯盘
	灯盘的大小应与高杆灯的安装高度相协调。高杆灯的设计应保证灯盘上最多能容纳的灯具数量符合用户要求。
	灯盘结构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可拆卸的小零部件应尽可能地少，结构宜分成2瓣～3瓣，以便利运输和在灯杆竖立后拼装或拆卸。
	灯盘上应设置防止灯盘升降过程中与灯杆发生碰撞的装置，该装置应能防止在升降过程中夹杆止动，装置中与杆体接触部位应设橡胶或塑料滚轮或衬垫，以防止损伤灯杆外表的涂覆层。

	杆顶装置
	杆顶装置应包括雨帽、滑轮组、灯盘限位装置、导向架等与灯盘电缆和钢丝绳有关的装置。杆顶装置应牢靠地固定在杆顶并设有防止其移位或旋转的锁定装置。
	采用的滑轮应由耐腐蚀材料制成，配有封闭式的免维护轴承。滑轮的直径和滑槽的尺寸应与电缆或钢丝绳的外径和允许的弯曲半径相适应，使其不致损伤电缆或钢丝绳。
	滑轮的支架应牢固的焊接在滑轮组的底板上，滑轮轴应采用不锈钢材质并用挡圈固定在滑轮支架上。
	在电缆或钢丝绳进出滑轮处，应设有导向装置，使电缆或钢丝绳在拉紧或松弛状态均不致脱出滑轮或发生缠绞。

	升降系统和安全保护装置
	升降系统应通过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或专业安全认证机构的安全认证。
	升降系统所使用的钢丝绳应符合GB/T 8918和GB/T 9944的要求。
	高杆灯应能在灯杆竖立后无需将灯杆放倒或使用高架平台即能更换或检查钢丝绳和电缆。
	升降系统可采用单卷筒、双卷筒或三卷筒卷扬升降系统。
	升降系统采用单根钢丝绳作主绳时，钢丝绳的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8；升降系统采用两根或三根钢丝绳作主绳时，单根钢丝绳的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6。
	升降系统采用单根钢丝绳作主绳时，应设置防止灯盘发生意外坠落的制动装置；采用两根或三根钢丝绳作主绳时，宜设置防止灯盘发生意外坠落的制动装置。
	升降系统应设电气的和机械的限位装置，防止灯盘在上升时越过预定的工作位置。机械限位装置应能承受灯盘的压力。
	升降系统应具备电动、手动两种功能。电动时，灯盘的平均升降速度宜不大于5 m/min；手动时，操作应轻便灵活。升降系统应能在至少5 m以外实行操作，操作按钮应采用不自保持的控制方式。
	采用单根主钢丝绳的升降系统宜设有自动卸载装置，使钢丝绳在灯盘升至工作位置后卸载，卸载装置应喷涂红色或其它明显设置，以便地面操作人员能容易观察灯盘的卸载状态。当采用两根或两根以上钢丝绳作主绳并设有防止钢丝绳意外地滑动造成灯盘下滑的锁定装置时，允许钢丝绳保持在负载状态。
	应设法保护钢丝绳和电缆，使其在升降过程中不发生缠绞，也不与任何物件碰撞或受损。
	升降系统应装有防止灯盘下降过程中惯性溜车的装置；还应装有在提升灯盘出现过载时能自动打滑的过扭矩保护装置。
	升降系统的卷扬机件应能通过灯杆上的维修门口拆除和重新装上，其上方应设有防尘罩。卷扬机的减速器箱应整体封闭，无外露齿轮。
	升降系统的卷扬机件应能在各种正常操作中随时自动地保持在其当时的状态而不受突然断电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只有在人工干预的情况下，才可解除止动功能。
	钢丝绳卷筒的设计应保证在升降灯盘时钢丝绳能够整齐有序地排列到卷筒上，不应有多圈重叠、挤压卷筒边板或挤入下一层等不规则现象，应具有防钢丝绳滑出卷筒的装置。钢丝绳末端在卷筒上的固定方式和角度应保证钢丝绳能够整齐又紧密地缠绕在卷筒上而不使钢丝绳过度弯曲。钢丝绳按照操作需要放出最多时，在卷筒上还应至少剩余四圈。卷筒的布置应能在运行中通过灯杆上的维修门口查看钢丝绳末端的情况，而无需拆卸升降系统的主要部件。
	升降系统的蜗轮蜗杆减速器应能自动润滑。油箱应有可打开的盖和放油孔供观察减速器和换油之用。如果润滑油需要在现场加注，则在出厂前齿轮上应涂上一层以后无需清除掉的防锈蚀油脂。
	蜗杆、蜗轮的设计和加工精度应符合GB/T 10086和GB/T 10089的规定，蜗杆的设计和加工精度还应符合GB/T 10085、GB/T 10087和GB/T 10088的规定。

	防腐处理
	一般要求
	热浸镀锌防腐
	热浸镀锌应符合GB/T 13912的规定。当镀件钢板厚度小于3 mm时，镀锌层平均厚度应不小于55 µm。当镀件钢板厚度在3 mm～6 mm时，镀锌层平均厚度应不小于70 µm。当镀件钢板厚度不小于6 mm时，镀锌层平均厚度应不小于85 µm。
	热浸镀锌件的锌层应均匀并与金属本体结合牢固。
	浸锌完毕应进行钝化处理。
	热浸镀锌层表面应平滑，无滴瘤、粗糙和锌刺，无起皮、漏镀和残留的溶剂渣，在可能影响热浸镀锌工件的使用或耐腐蚀性能的部位不应有锌瘤和锌渣。

	涂漆工艺
	涂漆应在温度为5 ℃～38 ℃、相对湿度不大于85%的环境中进行。雨天或构件上结露时不应作业。涂漆后4 h内不应受雨淋。
	底漆厚度应不小于40 µm，涂完面漆后总厚度应为125 µm～175 µm；漆膜应光滑均匀，不应有漆泡或漆液流挂或褶皱。
	使用的底漆和面漆应按设计选用，并有出厂质量检验合格证。使用前应对油漆作抽样检查。


	电器设备
	配电箱
	配电箱的箱体应符合GB/T 3797的规定，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4。
	配电箱内应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电器安装和布线应符合GB/T 3797的规定，并满足该标准关于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和绝缘电阻与介电强度的要求。
	箱内应设维护照明和升降机具用的插座。
	配电箱的电气接线图应永久性地固定在箱盖内面。
	配电箱应按GB/T 3797的规定接地。
	配电箱所有可见电气触头均应采用固体薄膜保护剂涂层。
	配电箱里应设有照明控制装置。

	接地
	避雷针
	灯杆应设置避雷针，利用灯杆本身或专用避雷线作为引下线接至接地断接卡。
	避雷针宜采用直径不小于φ25热镀锌圆钢或热镀锌钢管制作。
	灯杆杆体或专用避雷线用作避雷针的引下线。
	避雷针与引下线之间的连接应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
	避雷针的避雷覆盖应确保灯具在其保护范围内。

	电缆
	高杆灯的使用电缆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宜采用耐高温、高湿和阻燃的电缆。
	从灯杆配电箱至灯盘分线端子箱应采用分组供电。
	灯杆内部的电源线和控制线均应采用有护套的多股铜芯软电缆，电缆的数量和芯线截面除应保证自配电箱至灯具的电压损失不超过额定电压的0.5%外，灯全部接通时，通过电缆的电流应不超过电缆额定载流量的70%。
	所有线缆在保护管或灯杆内不应有接头。
	应采取措施不让电缆与其它部件如钢丝绳等发生磨擦，并使电缆承受的应力不超过允许值。灯杆内线缆各支持点间的距离和弯曲半径应符合GB 50168的规定。

	灯具
	灯具应符合GB 7000.1和GB 7000.7 的规定。
	灯具和端子箱等辅助器件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65，并有防腐蚀涂覆层。灯具应采用防腐蚀铝合金外壳，光学腔与电气箱分置，配套电器应置于单独的电器箱内。
	灯具效率、功率因数、光源色温和一般显色指数等主要技术参数应符合MH/T 6108的要求。
	灯具的防触电型式应达到GB 7000.1规定的Ⅰ类。
	灯具的涂层应符合4.6.8.3的规定。
	高杆灯顶部应按MH 5001规定设置航空障碍灯。航空障碍灯应具有有效期内的中国民用航空局通告。

	灯杆固定和基础



	试验检验方法
	外观检查
	检查高杆灯的结构设计计算书、说明书是否齐全完整。
	检查铭牌和接地标志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并完整清晰。
	检查焊接和涂层质量是否符合4.6.3.2和4.6.8的要求；检查焊缝的超声波或X射线探伤检验报告是否齐全。
	检查4.5和4.6.8.6要求的各种器材的合格证件、4.6.9.5.1要求的灯具检测测试报告、4.6.2.2要求的质量检验报告和4.6.7.1要求的升降系统的安全认证证书是否齐全。
	检查电线电缆进出配电箱处是否卡紧并接到接线端子上。
	检查可见的镀锌层或涂层是否外观均匀而无漏镀、漏涂、脱皮、裂纹等缺陷。
	用直尺和卡尺检查灯杆上距离为1/4杆长的5处的圆度误差和截面周长是否符合4.6.4.2规定。
	用吊线和钢尺或其它仪器测量灯杆的直线度是否符合4.6.4.3的规定。
	检查配电箱的接线是否与接线图相符；检查所有开关是否工作正常，器件安装和布线是否牢固并符合4.6.9.1.2的规定。
	检查灯杆的维修门口是否符合4.6.4.5的规定以及门口的门是否灵活严密。
	检查钢丝绳和电缆的检测报告是否分别符合 4.6.7.2和4.6.9.4的要求。

	升降试验
	防止灯盘意外坠落制动装置试验
	焊缝质量试验
	防腐蚀喷镀质量试验
	灯杆对水平面的垂直度检验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测定
	电气绝缘性能测试
	灯具性能试验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通电试验
	涂层的划格试验

	检验规则
	说明书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铭牌
	包装
	高杆灯应妥善包装并按GB/T 191的规定标识。
	高杆灯应采用分体包装，灯具、电缆及重要构件应采用木箱或纸箱包装，灯杆可用简易局部包装，均应符合有关标准。
	包装件内应附有装箱单、产品合格证和使用说明书。

	运输
	高杆灯应妥善运输并按GB/T 191的规定标识。
	高杆灯在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变形措施，不应受强烈撞击。
	灯杆宜分段运抵现场，在现场进行组装。

	储存





